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吳孝三  

            吳孝文  

上  訴  人  吳孝先  

兼上三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孝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張玲綺律師

            黃捷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下均省略稱謂）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吳孝三、

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行政院農業

部農田水利署為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給付部

分，減縮為「被告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應自門牌號碼臺

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遷出」。

二、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更正為「被告吳孝三、吳孝文應自

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行

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

006元」。

三、原判決關於駁回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後開第四項之訴及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四、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

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予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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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行政院農業部農

田水利署新臺幣335元。

五、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之上訴，均駁回。

六、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在原審起訴主

張：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為國家所有，伊為管理機關。吳孝三邀同吳孝

文為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1月11日簽

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新臺幣

（下同）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

月31日止，期滿如未簽訂書面租約，視為雙方不再續租。詎

吳孝三及其同居人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吳孝三以次，

下合稱吳孝三等4人；吳孝文以次，下合稱吳孝文等3人）拒

不遷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爰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

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

定，請求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規定，請求吳孝先、吳孝國自系爭房屋遷出；依系爭租約第

8條請求吳孝三給付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

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並依系

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應與吳孝三（下合稱吳孝三

等2人）負連帶責任等語。聲明求為判決：㈠吳孝三應將系

爭房屋騰空返還農田水利署。㈡吳孝文等3人應自系爭房屋

遷出。㈢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

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

1,341元。【農田水利署原聲明請求吳孝文等3人應騰空返還

系爭房屋，於本院減縮聲明如前開㈡所示；原聲明請求吳孝

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20萬4,000元（即112年1月1日至112年5

月31日期間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暨自112年6月1日

起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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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減縮、更正聲明如前開㈢所示。農田水利署減縮請求部

分，見本院卷二第30至31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

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

原判決命吳孝文等3人、吳孝三等2人給付逾減縮部分，失其

效力；另更正部分，不涉及訴之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6

條規定，亦應准許，爰不贅述】。原判決就聲明㈠、㈡部

分，判決吳孝三等4人敗訴；就聲明㈢部分，判決吳孝三等2

人應按日連帶給付1,006元，並駁回農田水利署其餘之訴。

吳孝三等4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農田水利署就其敗

訴部分，對吳孝三等2人提起附帶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

就訴請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部分，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之請求權基礎，吳孝文雖不同意追加，但核與原訴訟之

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

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應准予追加。農田水利署之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農田水利

署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

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

再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335元。

二、吳孝三等4人則以：伊等原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承租忠

孝東路與復興南路口房屋，因政府欲興建太平洋百貨，要求

伊等於70年間搬遷至系爭房屋，保證伊等可居住超過50年以

上，嗣卻違反安置承諾，拒絕與伊等續訂租約，侵害伊等受

憲法保障之居住權。又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下稱瑠公管理處），農田水利署

不得依系爭租約為本件請求。吳孝三於租賃期間屆滿後，將

112、113年之租金匯入瑠公管理處指定帳戶，農田水利署未

為反對之意思，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

契約。又系爭房屋得以補強工法強化其耐震能力，無拆除重

建之必要，農田水利署終止租約，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

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吳孝三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

一、三項關於吳孝三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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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文上訴聲明：⒈原判決

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文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

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先上訴聲明：⒈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先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

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國上訴聲明：⒈原判

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

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三等2人之附帶上訴答辯

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

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現已改制為農田水利署）。吳孝三邀同

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瑠公管理處承租系爭房屋，雙方於

111年1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24萬4,800元，

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吳孝三於111

年12月30日將面額均為6萬1,200元之支票4紙存入系爭租約

所定瑠公管理處指定之租金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經農田

水利署提示兌現，吳孝三於113年9月2日再匯款24萬4,800元

至系爭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

52頁、第347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

卷一第262、264頁）、系爭租約影本（見原審卷第23至30

頁）、代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5頁）、存

款往來對帳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1、223頁）、交易明細對

帳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1頁）、農田水利署113年9月12日函

影本（見本院卷一第437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

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農田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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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業如前開三所述；農田水利署所轄瑠公管理處負責經管

系爭房屋，出面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之效力自

及於所屬農田水利署，農田水利署以出租人身分提起本件訴

訟，當事人適格無欠缺，上訴人抗辯農田水利署非系爭租約

之出租人，不得主張租約權利云云，不足為採。

　㈡系爭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終止，農田水

利署與吳孝三間不存在不定期限租賃之法律關係：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租賃

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

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

0條第1項、第45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

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

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

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

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

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

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承租人已得預期該租約於租期屆

滿時即終止，即難謂不生阻止續租之效力。除當事人另有新

的租賃之合意，成立新的租賃契約外，承租人繼續使用原租

賃物，自屬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6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租約第2條「租期」第1項約定：「甲（即農田水利

署，下同）乙（即吳孝三，下同）雙方洽定為1年，自民國1

11年1月1日起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租約期滿如無書面

租約之續訂，視為雙方均無繼續租賃之意思」（見原審卷23

頁），可見瑠公管理處於簽訂系爭租約時，與吳孝三約明續

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已生排除民法第451條擬制續租之效

力。又吳孝三自陳瑠公管理處於111年3月1日發函通知伊系

爭房屋之耐震能力不足，考量生命財產公共安全，租期屆滿

後將不再辦理續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頁），有前揭函文

影本（見原審卷第45至46頁）可據，是依前開㈡之⒈之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明，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

消滅。

　⒊吳孝三雖抗辯於111年12月30日存入系爭帳戶之支票4張，及

於113年9月2日給付之24萬4,800元（見不爭執事項三），係

基於給付租金之意思而為給付，經瑠公管理處受領，應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租約云云，但系爭租約明示排除民法第451

條之適用，且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瑠公管理處並未與

吳孝三續訂或更新書面租約，兩造間自112年起不存在租賃

關係，瑠公管理處受領上開給付，不致發生視為繼續租約之

效力，故吳孝三等4人執以抗辯系爭租約更新為不定期租賃

契約，洵非可採。

　㈢吳孝三抗辯政府於70年間將伊安置於系爭房屋時，保證伊可

居住50年以上，農田水利署於租賃期限屆滿後，收回系爭房

屋，侵害伊之居住權云云，然瑠公管理處與吳孝三簽訂系爭

租約時，與之約定租期1年，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吳孝三

自得預期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限屆滿時即終止，農田水利署拒

絕與吳孝三續訂租約，不存在違背承諾、侵害居住權之問

題，吳孝三前開所辯與系爭租約之租期約定不符，自無可

取。吳孝三聲請傳喚證人即前水利會會長陳炯松及函詢行政

院（見本院卷一第411頁），欲證明其前開所辯為真，核無

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㈣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規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

系爭房屋；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

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　

　⒈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於租期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應

立即將租賃房屋騰空並保持整齊清潔交還甲方點收，不得藉

詞推諉或請求任何補償，否則自逾期之日起至依約交還之日

止，應依原租金各1倍計付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合計共2

倍)交與甲方」（見原審卷第25頁）。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

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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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法律關係，因租賃

期間屆滿而歸於消滅，且雙方不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業

如前開㈡所述，系爭房屋得否以補強工法強化耐震能力，非

吳孝三等4人得據以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理由，吳孝三等4人

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則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

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應屬有據。

農田水利署選擇合併依系爭租約第11條對吳孝文為同一請求

部分，無庸論斷。 

　⒊吳孝三等4人雖辯稱農田水利署收回房屋，違反系爭租約第5

條第1款之約定云云，然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甲方

收回租賃房屋自用或重新建築時，得隨時提前終止租約，惟

應提前3個月前告知」（見原審卷24頁），係適用於農田水

利署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與系爭租約因租賃期間屆滿而終

止無關，其抗辯委無可取。吳孝三等4人聲請現場履勘，欲

證明農田水利署拒絕續租，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

（見本院卷一第368頁），核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㈤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給付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吳孝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

定，應與吳孝三負連帶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保證人就乙方依法及依本約應

負責之事項，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25頁）。

查吳孝三現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

8條（見前開四、㈣之⒈所述）、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

及連帶保證人吳孝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

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相於租金之損害

金、懲罰性違約金共1,341元【計算式：244,800(年租金)÷3

65×2＝1,341.36】，應屬有據。

　⒉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

252條定有明文。至於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

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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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79年台上字第1612號、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先例參

照）。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見原審卷第24頁），已查農

田水利署因特殊歷史緣故給予吳孝三優惠，是系爭租約之租

金較市面行情顯著為低。又系爭房屋總面積為33.38坪（計

算式：110.36×0.30525＝33.38，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

入），有建物登記謄本（見本院卷第262頁）可參，以系爭

房屋每月租金2萬400元（計算式：244,800÷12＝20,400）換

算，系爭房屋每坪月租金為611元（計算式：20,400÷33.38

＝611，元以下四捨五入），相較臺北市○○○路○段建物

於111年至112年期間之租金為1,088元至2,188元不等，有內

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見原審第37頁）可參，益證

系爭租約之租金遠低於市場行情。是農田水利署於損害金

外，另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連帶給付與

租金相當之懲罰性違約金，並無過高，無庸酌減。

五、綜上所述，本院論斷如下：

　㈠農田水利署⒈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

系爭房屋；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

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1條約定，請

求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

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㈡原審就前開㈠之⒈、⒉部分，為吳孝三、吳孝文等3人敗訴

之判決；就前開㈠之⒊部分，為命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

農田水利署1,006元判決，其中㈠之⒈判決吳孝三敗訴、㈠

之⒉判決吳孝先、吳孝國敗訴部分、㈠之⒊判決吳孝三等2

人敗訴部分，均無違誤，吳孝三等4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

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關於㈠之⒉判決吳孝文敗訴

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吳孝文

上訴意旨求予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應為無理由，爰駁

回吳孝三等4人之上訴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原審就㈠之⒊駁回農田水利署逾1,006元請求部分，尚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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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農田水利署提起附帶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應無理由，附帶上

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78條、第

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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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吳孝三  
            吳孝文  
上  訴  人  吳孝先  
兼上三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孝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張玲綺律師
            黃捷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下均省略稱謂）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為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給付部分，減縮為「被告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應自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遷出」。
二、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更正為「被告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6元」。
三、原判決關於駁回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後開第四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四、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予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臺幣335元。
五、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之上訴，均駁回。
六、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在原審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為國家所有，伊為管理機關。吳孝三邀同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1月1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期滿如未簽訂書面租約，視為雙方不再續租。詎吳孝三及其同居人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吳孝三以次，下合稱吳孝三等4人；吳孝文以次，下合稱吳孝文等3人）拒不遷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爰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先、吳孝國自系爭房屋遷出；依系爭租約第8條請求吳孝三給付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應與吳孝三（下合稱吳孝三等2人）負連帶責任等語。聲明求為判決：㈠吳孝三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農田水利署。㈡吳孝文等3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㈢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1,341元。【農田水利署原聲明請求吳孝文等3人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本院減縮聲明如前開㈡所示；原聲明請求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20萬4,000元（即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期間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暨自112年6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於本院減縮、更正聲明如前開㈢所示。農田水利署減縮請求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0至31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原判決命吳孝文等3人、吳孝三等2人給付逾減縮部分，失其效力；另更正部分，不涉及訴之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亦應准許，爰不贅述】。原判決就聲明㈠、㈡部分，判決吳孝三等4人敗訴；就聲明㈢部分，判決吳孝三等2人應按日連帶給付1,006元，並駁回農田水利署其餘之訴。吳孝三等4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農田水利署就其敗訴部分，對吳孝三等2人提起附帶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就訴請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部分，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請求權基礎，吳孝文雖不同意追加，但核與原訴訟之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應准予追加。農田水利署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農田水利署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335元。
二、吳孝三等4人則以：伊等原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承租忠孝東路與復興南路口房屋，因政府欲興建太平洋百貨，要求伊等於70年間搬遷至系爭房屋，保證伊等可居住超過50年以上，嗣卻違反安置承諾，拒絕與伊等續訂租約，侵害伊等受憲法保障之居住權。又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下稱瑠公管理處），農田水利署不得依系爭租約為本件請求。吳孝三於租賃期間屆滿後，將112、113年之租金匯入瑠公管理處指定帳戶，農田水利署未為反對之意思，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又系爭房屋得以補強工法強化其耐震能力，無拆除重建之必要，農田水利署終止租約，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吳孝三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三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文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文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先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先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國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三等2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現已改制為農田水利署）。吳孝三邀同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瑠公管理處承租系爭房屋，雙方於111年1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吳孝三於111年12月30日將面額均為6萬1,200元之支票4紙存入系爭租約所定瑠公管理處指定之租金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經農田水利署提示兌現，吳孝三於113年9月2日再匯款24萬4,800元至系爭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2頁、第347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卷一第262、264頁）、系爭租約影本（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代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5頁）、存款往來對帳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1、223頁）、交易明細對帳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1頁）、農田水利署113年9月12日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437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農田水利署，業如前開三所述；農田水利署所轄瑠公管理處負責經管系爭房屋，出面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之效力自及於所屬農田水利署，農田水利署以出租人身分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適格無欠缺，上訴人抗辯農田水利署非系爭租約之出租人，不得主張租約權利云云，不足為採。
　㈡系爭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終止，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不存在不定期限租賃之法律關係：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45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承租人已得預期該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即終止，即難謂不生阻止續租之效力。除當事人另有新的租賃之合意，成立新的租賃契約外，承租人繼續使用原租賃物，自屬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租約第2條「租期」第1項約定：「甲（即農田水利署，下同）乙（即吳孝三，下同）雙方洽定為1年，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租約期滿如無書面租約之續訂，視為雙方均無繼續租賃之意思」（見原審卷23頁），可見瑠公管理處於簽訂系爭租約時，與吳孝三約明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已生排除民法第451條擬制續租之效力。又吳孝三自陳瑠公管理處於111年3月1日發函通知伊系爭房屋之耐震能力不足，考量生命財產公共安全，租期屆滿後將不再辦理續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頁），有前揭函文影本（見原審卷第45至46頁）可據，是依前開㈡之⒈之說明，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消滅。
　⒊吳孝三雖抗辯於111年12月30日存入系爭帳戶之支票4張，及於113年9月2日給付之24萬4,800元（見不爭執事項三），係基於給付租金之意思而為給付，經瑠公管理處受領，應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租約云云，但系爭租約明示排除民法第451條之適用，且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瑠公管理處並未與吳孝三續訂或更新書面租約，兩造間自112年起不存在租賃關係，瑠公管理處受領上開給付，不致發生視為繼續租約之效力，故吳孝三等4人執以抗辯系爭租約更新為不定期租賃契約，洵非可採。
　㈢吳孝三抗辯政府於70年間將伊安置於系爭房屋時，保證伊可居住50年以上，農田水利署於租賃期限屆滿後，收回系爭房屋，侵害伊之居住權云云，然瑠公管理處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時，與之約定租期1年，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吳孝三自得預期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限屆滿時即終止，農田水利署拒絕與吳孝三續訂租約，不存在違背承諾、侵害居住權之問題，吳孝三前開所辯與系爭租約之租期約定不符，自無可取。吳孝三聲請傳喚證人即前水利會會長陳炯松及函詢行政院（見本院卷一第411頁），欲證明其前開所辯為真，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㈣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規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　
　⒈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於租期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應立即將租賃房屋騰空並保持整齊清潔交還甲方點收，不得藉詞推諉或請求任何補償，否則自逾期之日起至依約交還之日止，應依原租金各1倍計付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合計共2倍)交與甲方」（見原審卷第25頁）。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法律關係，因租賃期間屆滿而歸於消滅，且雙方不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業如前開㈡所述，系爭房屋得否以補強工法強化耐震能力，非吳孝三等4人得據以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理由，吳孝三等4人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則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應屬有據。農田水利署選擇合併依系爭租約第11條對吳孝文為同一請求部分，無庸論斷。 
　⒊吳孝三等4人雖辯稱農田水利署收回房屋，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之約定云云，然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甲方收回租賃房屋自用或重新建築時，得隨時提前終止租約，惟應提前3個月前告知」（見原審卷24頁），係適用於農田水利署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與系爭租約因租賃期間屆滿而終止無關，其抗辯委無可取。吳孝三等4人聲請現場履勘，欲證明農田水利署拒絕續租，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68頁），核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㈤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吳孝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應與吳孝三負連帶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保證人就乙方依法及依本約應負責之事項，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25頁）。查吳孝三現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條（見前開四、㈣之⒈所述）、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及連帶保證人吳孝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相於租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共1,341元【計算式：244,800(年租金)÷365×2＝1,341.36】，應屬有據。
　⒉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於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612號、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先例參照）。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見原審卷第24頁），已查農田水利署因特殊歷史緣故給予吳孝三優惠，是系爭租約之租金較市面行情顯著為低。又系爭房屋總面積為33.38坪（計算式：110.36×0.30525＝33.38，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建物登記謄本（見本院卷第262頁）可參，以系爭房屋每月租金2萬400元（計算式：244,800÷12＝20,400）換算，系爭房屋每坪月租金為611元（計算式：20,400÷33.38＝611，元以下四捨五入），相較臺北市○○○路○段建物於111年至112年期間之租金為1,088元至2,188元不等，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見原審第37頁）可參，益證系爭租約之租金遠低於市場行情。是農田水利署於損害金外，另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連帶給付與租金相當之懲罰性違約金，並無過高，無庸酌減。
五、綜上所述，本院論斷如下：
　㈠農田水利署⒈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審就前開㈠之⒈、⒉部分，為吳孝三、吳孝文等3人敗訴之判決；就前開㈠之⒊部分，為命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1,006元判決，其中㈠之⒈判決吳孝三敗訴、㈠之⒉判決吳孝先、吳孝國敗訴部分、㈠之⒊判決吳孝三等2人敗訴部分，均無違誤，吳孝三等4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關於㈠之⒉判決吳孝文敗訴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吳孝文上訴意旨求予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應為無理由，爰駁回吳孝三等4人之上訴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原審就㈠之⒊駁回農田水利署逾1,006元請求部分，尚有未合，農田水利署提起附帶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應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68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吳孝三  
            吳孝文  
上  訴  人  吳孝先  
兼上三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孝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張玲綺律師
            黃捷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下均省略稱謂）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吳孝三、
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行政院農業
部農田水利署為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2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給付部分
    ，減縮為「被告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應自門牌號碼臺北
    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遷出」。
二、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更正為「被告吳孝三、吳孝文應自
    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行
    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
    006元」。
三、原判決關於駁回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後開第四項之訴及
    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四、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
    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予行政院農業
    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
    利署新臺幣335元。
五、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之上訴，均駁回。
六、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
    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在原審起訴主
    張：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下稱系
    爭房屋）為國家所有，伊為管理機關。吳孝三邀同吳孝文為
    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1月11日簽訂房
    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新臺幣（下
    同）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
    日止，期滿如未簽訂書面租約，視為雙方不再續租。詎吳孝
    三及其同居人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吳孝三以次，下合
    稱吳孝三等4人；吳孝文以次，下合稱吳孝文等3人）拒不遷
    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爰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
    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
    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
    求吳孝先、吳孝國自系爭房屋遷出；依系爭租約第8條請求
    吳孝三給付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
    農田水利署之日止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並依系爭租約
    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應與吳孝三（下合稱吳孝三等2人
    ）負連帶責任等語。聲明求為判決：㈠吳孝三應將系爭房屋
    騰空返還農田水利署。㈡吳孝文等3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㈢
    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
    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1,341元。
    【農田水利署原聲明請求吳孝文等3人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
    ，於本院減縮聲明如前開㈡所示；原聲明請求吳孝三等2人應
    連帶給付20萬4,000元（即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期間
    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暨自112年6月1日起至騰空返
    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於本院減縮、
    更正聲明如前開㈢所示。農田水利署減縮請求部分，見本院
    卷二第30至31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55條第1項
    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原判決命吳
    孝文等3人、吳孝三等2人給付逾減縮部分，失其效力；另更
    正部分，不涉及訴之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亦
    應准許，爰不贅述】。原判決就聲明㈠、㈡部分，判決吳孝三
    等4人敗訴；就聲明㈢部分，判決吳孝三等2人應按日連帶給
    付1,006元，並駁回農田水利署其餘之訴。吳孝三等4人就其
    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農田水利署就其敗訴部分，對吳孝三
    等2人提起附帶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就訴請吳孝文自系
    爭房屋遷出部分，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請求權基礎
    ，吳孝文雖不同意追加，但核與原訴訟之基礎事實同一，依
    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
    定，應准予追加。農田水利署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農田水利署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
    廢棄。㈡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
    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
    335元。
二、吳孝三等4人則以：伊等原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承租忠
    孝東路與復興南路口房屋，因政府欲興建太平洋百貨，要求
    伊等於70年間搬遷至系爭房屋，保證伊等可居住超過50年以
    上，嗣卻違反安置承諾，拒絕與伊等續訂租約，侵害伊等受
    憲法保障之居住權。又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下稱瑠公管理處），農田水利署
    不得依系爭租約為本件請求。吳孝三於租賃期間屆滿後，將
    112、113年之租金匯入瑠公管理處指定帳戶，農田水利署未
    為反對之意思，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
    契約。又系爭房屋得以補強工法強化其耐震能力，無拆除重
    建之必要，農田水利署終止租約，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
    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吳孝三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
    一、三項關於吳孝三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
    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
    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文上訴聲明：⒈原判決
    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文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
    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先上訴聲明：⒈
    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先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
    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
    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國上訴聲明：⒈原判
    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
    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三等2人之附帶上訴答辯
    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
    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現已改制為農田水利署）。吳孝三邀同
    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瑠公管理處承租系爭房屋，雙方於
    111年1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24萬4,800元，
    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吳孝三於111
    年12月30日將面額均為6萬1,200元之支票4紙存入系爭租約
    所定瑠公管理處指定之租金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經農田
    水利署提示兌現，吳孝三於113年9月2日再匯款24萬4,800元
    至系爭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
    52頁、第347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
    卷一第262、264頁）、系爭租約影本（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
    ）、代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5頁）、存款
    往來對帳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1、223頁）、交易明細對帳
    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1頁）、農田水利署113年9月12日函影
    本（見本院卷一第437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日
    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農田水利署，
    業如前開三所述；農田水利署所轄瑠公管理處負責經管系爭
    房屋，出面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之效力自及於
    所屬農田水利署，農田水利署以出租人身分提起本件訴訟，
    當事人適格無欠缺，上訴人抗辯農田水利署非系爭租約之出
    租人，不得主張租約權利云云，不足為採。
　㈡系爭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終止，農田水利
    署與吳孝三間不存在不定期限租賃之法律關係：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租賃
    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
    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
    0條第1項、第45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
    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
    ，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
    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
    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
    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
    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承租人已得預期該租約於租期屆滿時
    即終止，即難謂不生阻止續租之效力。除當事人另有新的租
    賃之合意，成立新的租賃契約外，承租人繼續使用原租賃物
    ，自屬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6號判決意旨
    參照）。
　⒉依系爭租約第2條「租期」第1項約定：「甲（即農田水利署
    ，下同）乙（即吳孝三，下同）雙方洽定為1年，自民國111
    年1月1日起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租約期滿如無書面租
    約之續訂，視為雙方均無繼續租賃之意思」（見原審卷23頁
    ），可見瑠公管理處於簽訂系爭租約時，與吳孝三約明續約
    應另訂書面租約，已生排除民法第451條擬制續租之效力。
    又吳孝三自陳瑠公管理處於111年3月1日發函通知伊系爭房
    屋之耐震能力不足，考量生命財產公共安全，租期屆滿後將
    不再辦理續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頁），有前揭函文影本
    （見原審卷第45至46頁）可據，是依前開㈡之⒈之說明，系爭
    租約法律關係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消滅。
　⒊吳孝三雖抗辯於111年12月30日存入系爭帳戶之支票4張，及
    於113年9月2日給付之24萬4,800元（見不爭執事項三），係
    基於給付租金之意思而為給付，經瑠公管理處受領，應視為
    以不定期限繼續租約云云，但系爭租約明示排除民法第451
    條之適用，且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瑠公管理處並未與
    吳孝三續訂或更新書面租約，兩造間自112年起不存在租賃
    關係，瑠公管理處受領上開給付，不致發生視為繼續租約之
    效力，故吳孝三等4人執以抗辯系爭租約更新為不定期租賃
    契約，洵非可採。
　㈢吳孝三抗辯政府於70年間將伊安置於系爭房屋時，保證伊可
    居住50年以上，農田水利署於租賃期限屆滿後，收回系爭房
    屋，侵害伊之居住權云云，然瑠公管理處與吳孝三簽訂系爭
    租約時，與之約定租期1年，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吳孝三
    自得預期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限屆滿時即終止，農田水利署拒
    絕與吳孝三續訂租約，不存在違背承諾、侵害居住權之問題
    ，吳孝三前開所辯與系爭租約之租期約定不符，自無可取。
    吳孝三聲請傳喚證人即前水利會會長陳炯松及函詢行政院（
    見本院卷一第411頁），欲證明其前開所辯為真，核無調查
    必要，應予駁回。
　㈣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規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
    爭房屋；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
    人自系爭房屋遷出：　
　⒈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於租期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應立
    即將租賃房屋騰空並保持整齊清潔交還甲方點收，不得藉詞
    推諉或請求任何補償，否則自逾期之日起至依約交還之日止
    ，應依原租金各1倍計付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合計共2倍)
    交與甲方」（見原審卷第25頁）。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
    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
    有明文。
　⒉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法律關係，因租賃
    期間屆滿而歸於消滅，且雙方不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業
    如前開㈡所述，系爭房屋得否以補強工法強化耐震能力，非
    吳孝三等4人得據以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理由，吳孝三等4人
    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則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
    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應屬有據。
    農田水利署選擇合併依系爭租約第11條對吳孝文為同一請求
    部分，無庸論斷。 
　⒊吳孝三等4人雖辯稱農田水利署收回房屋，違反系爭租約第5
    條第1款之約定云云，然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甲方
    收回租賃房屋自用或重新建築時，得隨時提前終止租約，惟
    應提前3個月前告知」（見原審卷24頁），係適用於農田水
    利署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與系爭租約因租賃期間屆滿而終
    止無關，其抗辯委無可取。吳孝三等4人聲請現場履勘，欲
    證明農田水利署拒絕續租，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
    見本院卷一第368頁），核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㈤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吳孝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
    ，應與吳孝三負連帶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保證人就乙方依法及依本約應
    負責之事項，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25頁）。
    查吳孝三現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
    8條（見前開四、㈣之⒈所述）、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及
    連帶保證人吳孝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
    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相於租金之損害金
    、懲罰性違約金共1,341元【計算式：244,800(年租金)÷365
    ×2＝1,341.36】，應屬有據。
　⒉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
    52條定有明文。至於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
    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
    79年台上字第1612號、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先例參照）
    。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見原審卷第24頁），已查農田水
    利署因特殊歷史緣故給予吳孝三優惠，是系爭租約之租金較
    市面行情顯著為低。又系爭房屋總面積為33.38坪（計算式
    ：110.36×0.30525＝33.38，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
    有建物登記謄本（見本院卷第262頁）可參，以系爭房屋每
    月租金2萬400元（計算式：244,800÷12＝20,400）換算，系
    爭房屋每坪月租金為611元（計算式：20,400÷33.38＝611，
    元以下四捨五入），相較臺北市○○○路○段建物於111年至112
    年期間之租金為1,088元至2,188元不等，有內政部不動產交
    易實價查詢資料（見原審第37頁）可參，益證系爭租約之租
    金遠低於市場行情。是農田水利署於損害金外，另依系爭租
    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連帶給付與租金相當之懲罰
    性違約金，並無過高，無庸酌減。
五、綜上所述，本院論斷如下：
　㈠農田水利署⒈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
    爭房屋；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
    自系爭房屋遷出；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1條約定，請求吳
    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
    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㈡原審就前開㈠之⒈、⒉部分，為吳孝三、吳孝文等3人敗訴之判
    決；就前開㈠之⒊部分，為命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農田水
    利署1,006元判決，其中㈠之⒈判決吳孝三敗訴、㈠之⒉判決吳
    孝先、吳孝國敗訴部分、㈠之⒊判決吳孝三等2人敗訴部分，
    均無違誤，吳孝三等4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關於㈠之⒉判決吳孝文敗訴部分，理由雖有
    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吳孝文上訴意旨求予將
    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應為無理由，爰駁回吳孝三等4人
    之上訴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原審就㈠之⒊駁回農田水利署逾1,006元請求部分，尚有未合，
    農田水利署提起附帶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
    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應無理由，附帶上
    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78條、第
    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書記官　蘇秋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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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吳孝三  
            吳孝文  
上  訴  人  吳孝先  
兼上三人之
訴訟代理人  吳孝國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即改制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  蔡昇甫  
訴訟代理人  張玲綺律師
            黃捷琳律師
上列當事人（下均省略稱謂）間請求返還房屋等事件，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14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1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為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3年1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命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給付部分，減縮為「被告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應自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遷出」。
二、原判決主文第三項減縮、更正為「被告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予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006元」。
三、原判決關於駁回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後開第四項之訴及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四、吳孝三、吳孝文應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予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新臺幣335元。
五、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之上訴，均駁回。
六、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吳孝三、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行政院農業部農田水利署（下稱農田水利署）在原審起訴主張：門牌號碼臺北市○○○路○段00巷0弄00號5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為國家所有，伊為管理機關。吳孝三邀同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伊承租系爭房屋，於民國111年1月11日簽訂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新臺幣（下同）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期滿如未簽訂書面租約，視為雙方不再續租。詎吳孝三及其同居人吳孝文、吳孝先、吳孝國（吳孝三以次，下合稱吳孝三等4人；吳孝文以次，下合稱吳孝文等3人）拒不遷出，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迄今，爰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先、吳孝國自系爭房屋遷出；依系爭租約第8條請求吳孝三給付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並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文應與吳孝三（下合稱吳孝三等2人）負連帶責任等語。聲明求為判決：㈠吳孝三應將系爭房屋騰空返還農田水利署。㈡吳孝文等3人應自系爭房屋遷出。㈢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1,341元。【農田水利署原聲明請求吳孝文等3人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於本院減縮聲明如前開㈡所示；原聲明請求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20萬4,000元（即112年1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期間之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暨自112年6月1日起至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於本院減縮、更正聲明如前開㈢所示。農田水利署減縮請求部分，見本院卷二第30至31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予准許，此部分脫離訴訟繫屬，原判決命吳孝文等3人、吳孝三等2人給付逾減縮部分，失其效力；另更正部分，不涉及訴之變更，依民事訴訟法第256條規定，亦應准許，爰不贅述】。原判決就聲明㈠、㈡部分，判決吳孝三等4人敗訴；就聲明㈢部分，判決吳孝三等2人應按日連帶給付1,006元，並駁回農田水利署其餘之訴。吳孝三等4人就其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農田水利署就其敗訴部分，對吳孝三等2人提起附帶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就訴請吳孝文自系爭房屋遷出部分，追加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之請求權基礎，吳孝文雖不同意追加，但核與原訴訟之基礎事實同一，依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但書、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應准予追加。農田水利署之答辯聲明：上訴駁回。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農田水利署後開第㈡項之訴部分廢棄。㈡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再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335元。
二、吳孝三等4人則以：伊等原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承租忠孝東路與復興南路口房屋，因政府欲興建太平洋百貨，要求伊等於70年間搬遷至系爭房屋，保證伊等可居住超過50年以上，嗣卻違反安置承諾，拒絕與伊等續訂租約，侵害伊等受憲法保障之居住權。又系爭租約之出租人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瑠公管理處（下稱瑠公管理處），農田水利署不得依系爭租約為本件請求。吳孝三於租賃期間屆滿後，將112、113年之租金匯入瑠公管理處指定帳戶，農田水利署未為反對之意思，依民法第451條規定，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又系爭房屋得以補強工法強化其耐震能力，無拆除重建之必要，農田水利署終止租約，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之規定等語，資為抗辯。吳孝三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三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文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三項關於吳孝文部分（除減縮及更正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先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先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國上訴聲明：⒈原判決主文第一項關於吳孝國部分（除減縮部分外）及其假執行宣告部分，均廢棄。⒉上開廢棄部分，農田水利署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吳孝三等2人之附帶上訴答辯聲明：附帶上訴駁回。
三、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現已改制為農田水利署）。吳孝三邀同吳孝文為連帶保證人，向瑠公管理處承租系爭房屋，雙方於111年1月11日簽訂系爭租約，約定年租金為24萬4,800元，租賃期間自111年1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吳孝三於111年12月30日將面額均為6萬1,200元之支票4紙存入系爭租約所定瑠公管理處指定之租金帳戶（下稱系爭帳戶），經農田水利署提示兌現，吳孝三於113年9月2日再匯款24萬4,800元至系爭帳戶之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50至252頁、第347頁），並有建物登記謄本、異動索引（見本院卷一第262、264頁）、系爭租約影本（見原審卷第23至30頁）、代收/次交票據彙總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5頁）、存款往來對帳單影本（見原審卷第221、223頁）、交易明細對帳影本（見本院卷一第71頁）、農田水利署113年9月12日函影本（見本院卷一第437頁）可佐，堪信為真實。
四、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房屋原為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所有，於109年12月16日以接管為原因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管理者為農田水利署，業如前開三所述；農田水利署所轄瑠公管理處負責經管系爭房屋，出面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系爭租約之效力自及於所屬農田水利署，農田水利署以出租人身分提起本件訴訟，當事人適格無欠缺，上訴人抗辯農田水利署非系爭租約之出租人，不得主張租約權利云云，不足為採。
　㈡系爭租約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終止，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不存在不定期限租賃之法律關係：
　⒈按租賃定有期限者，其租賃關係，於期限屆滿時消滅；租賃期限屆滿後，承租人仍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而出租人不即表示反對之意思者，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契約，民法第450條第1項、第45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民法第451條所定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須即表示反對之意思，始生阻止續租之效力，意在防止出租人於租期屆滿後，明知承租人就租賃物繼續使用收益而無反對之表示，過後忽又主張租賃關係消滅，使承租人陷於窘境而設，並非含有必須於租期屆滿時，始得表示反對之意義存在。故於訂約之際，訂明期滿後絕不續租，或續租應另訂契約者，承租人已得預期該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即終止，即難謂不生阻止續租之效力。除當事人另有新的租賃之合意，成立新的租賃契約外，承租人繼續使用原租賃物，自屬無權占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系爭租約第2條「租期」第1項約定：「甲（即農田水利署，下同）乙（即吳孝三，下同）雙方洽定為1年，自民國111年1月1日起至民國111年12月31日止。租約期滿如無書面租約之續訂，視為雙方均無繼續租賃之意思」（見原審卷23頁），可見瑠公管理處於簽訂系爭租約時，與吳孝三約明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已生排除民法第451條擬制續租之效力。又吳孝三自陳瑠公管理處於111年3月1日發函通知伊系爭房屋之耐震能力不足，考量生命財產公共安全，租期屆滿後將不再辦理續約等語（見本院卷二第39頁），有前揭函文影本（見原審卷第45至46頁）可據，是依前開㈡之⒈之說明，系爭租約法律關係於111年12月31日因租賃期限屆滿而消滅。
　⒊吳孝三雖抗辯於111年12月30日存入系爭帳戶之支票4張，及於113年9月2日給付之24萬4,800元（見不爭執事項三），係基於給付租金之意思而為給付，經瑠公管理處受領，應視為以不定期限繼續租約云云，但系爭租約明示排除民法第451條之適用，且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後，瑠公管理處並未與吳孝三續訂或更新書面租約，兩造間自112年起不存在租賃關係，瑠公管理處受領上開給付，不致發生視為繼續租約之效力，故吳孝三等4人執以抗辯系爭租約更新為不定期租賃契約，洵非可採。
　㈢吳孝三抗辯政府於70年間將伊安置於系爭房屋時，保證伊可居住50年以上，農田水利署於租賃期限屆滿後，收回系爭房屋，侵害伊之居住權云云，然瑠公管理處與吳孝三簽訂系爭租約時，與之約定租期1年，續約應另訂書面租約，吳孝三自得預期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限屆滿時即終止，農田水利署拒絕與吳孝三續訂租約，不存在違背承諾、侵害居住權之問題，吳孝三前開所辯與系爭租約之租期約定不符，自無可取。吳孝三聲請傳喚證人即前水利會會長陳炯松及函詢行政院（見本院卷一第411頁），欲證明其前開所辯為真，核無調查必要，應予駁回。
　㈣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規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　
　⒈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於租期屆滿或提前終止時，乙方應立即將租賃房屋騰空並保持整齊清潔交還甲方點收，不得藉詞推諉或請求任何補償，否則自逾期之日起至依約交還之日止，應依原租金各1倍計付損害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合計共2倍)交與甲方」（見原審卷第25頁）。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農田水利署與吳孝三間就系爭房屋之租賃法律關係，因租賃期間屆滿而歸於消滅，且雙方不成立不定期限租賃契約，業如前開㈡所述，系爭房屋得否以補強工法強化耐震能力，非吳孝三等4人得據以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理由，吳孝三等4人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則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應屬有據。農田水利署選擇合併依系爭租約第11條對吳孝文為同一請求部分，無庸論斷。 
　⒊吳孝三等4人雖辯稱農田水利署收回房屋，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之約定云云，然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甲方收回租賃房屋自用或重新建築時，得隨時提前終止租約，惟應提前3個月前告知」（見原審卷24頁），係適用於農田水利署提前終止租約之情形，與系爭租約因租賃期間屆滿而終止無關，其抗辯委無可取。吳孝三等4人聲請現場履勘，欲證明農田水利署拒絕續租，違反系爭租約第5條第1款約定（見本院卷一第368頁），核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
　㈤農田水利署得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吳孝文依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應與吳孝三負連帶責任：　　
　⒈系爭租約第11條約定：「乙方保證人就乙方依法及依本約應負責之事項，願負連帶保證責任。」（見原審卷第25頁）。查吳孝三現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農田水利署依系爭租約第8條（見前開四、㈣之⒈所述）、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及連帶保證人吳孝文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相於租金之損害金、懲罰性違約金共1,341元【計算式：244,800(年租金)÷365×2＝1,341.36】，應屬有據。
　⒉按約定之違約金額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第252條定有明文。至於是否相當，須依一般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及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以為斟酌之標準（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612號、79年台上字第1915號判決先例參照）。依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見原審卷第24頁），已查農田水利署因特殊歷史緣故給予吳孝三優惠，是系爭租約之租金較市面行情顯著為低。又系爭房屋總面積為33.38坪（計算式：110.36×0.30525＝33.38，小數點第2位以下四捨五入），有建物登記謄本（見本院卷第262頁）可參，以系爭房屋每月租金2萬400元（計算式：244,800÷12＝20,400）換算，系爭房屋每坪月租金為611元（計算式：20,400÷33.38＝611，元以下四捨五入），相較臺北市○○○路○段建物於111年至112年期間之租金為1,088元至2,188元不等，有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資料（見原審第37頁）可參，益證系爭租約之租金遠低於市場行情。是農田水利署於損害金外，另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連帶給付與租金相當之懲罰性違約金，並無過高，無庸酌減。
五、綜上所述，本院論斷如下：
　㈠農田水利署⒈依系爭租約第8條約定，請求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吳孝文等3人自系爭房屋遷出；⒊依系爭租約第8條、第11條約定，請求吳孝三等2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吳孝三騰空返還系爭房屋予農田水利署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1,341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原審就前開㈠之⒈、⒉部分，為吳孝三、吳孝文等3人敗訴之判決；就前開㈠之⒊部分，為命吳孝三等2人應連帶給付農田水利署1,006元判決，其中㈠之⒈判決吳孝三敗訴、㈠之⒉判決吳孝先、吳孝國敗訴部分、㈠之⒊判決吳孝三等2人敗訴部分，均無違誤，吳孝三等4人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關於㈠之⒉判決吳孝文敗訴部分，理由雖有不同，結論則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吳孝文上訴意旨求予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應為無理由，爰駁回吳孝三等4人之上訴如主文第五項所示。
　㈢原審就㈠之⒊駁回農田水利署逾1,006元請求部分，尚有未合，農田水利署提起附帶上訴，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四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無理由，一部應無理由，附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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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翁昭蓉 
　　　　　　　　　　　　　　法　官　宋家瑋 
　　　　　　　　　　　　　　法　官　廖珮伶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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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蘇秋凉



